聚合氯化铝（pac）（净水厂）


规格型号：氧化铝含量%≥30  盐基度%30-100  水不容物的质量分数%≤0.4  PH值（10g/1水溶液）%3.5-5.0  铁的质量分数%≤0.00006 砷的质量分数%≤0.0005 铅的质量分数%≤0.002  镉的质量分数%≤0.001  汞的质量分数%≤0.00005 铬的质量分数%≤0.005
一、技术要求

1、药品应符合饮用水国标标准。

2、正常使用药剂时净水车间系统中碳钢，不锈钢的腐蚀速率均低于国家标准。

3、药剂厂家对本厂原水进行水质分析，并根据水质分析，提供监督项目，指标标准，加药量、实验方法，确保出水水质达标。净水厂运行人员日常监督。

4、药剂本身需均一稳定，不潮解， 使用周期内无析出物，无沉淀物。

5、药剂对运行设备、管网、水池无腐蚀作用。

6、大通河水水质存在波动（浊度、氯根），药剂应能适应水质波动情况。

7、药剂应满足相关环节要求。

8、药剂出厂时应附有化验单,合格证、第三方检验报告。

二、售后服务要求

1、药剂厂家要在水质出现波动、变化时，根据我方要求，分析原水、生水水质，及时给出合理化建议。

2、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能及时处理，保证设备稳定高效运行。

3、为方便加药工作，药剂的包装，送货地点应符合我方要求。

4、在使用药剂期间，如果设备出现腐蚀，水质超标，给我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全部由供货商承担。

5、加药后若有固废物应及时按国家固废物处理要求合法处置，若固废物处理出现问题，由供货商承担所有责任。

